
 
 
 
 
 
 
 
 
 
 
 

 
 

 
 
 
 

  
 

  
 

 
 

 

 

 

 

 

 

 
 
 
 
 
 
 
 
   
 
  
 
 
 
 

（明慧记者郑语焉台北报导）“哪

里有法轮功的真相，人群就往那儿去

聚集。”近半年来，在北台湾著名地

标“台北一零一大楼”周边发生的事

实，让人不得不承认并且惊叹这神奇

的景象。  

大楼休憩广场以及人行道上，每

天总有几位不尽相同面孔的法轮功学

员，有的举展板、有的发真相材料、

讲述着法轮功的美好传播世界一百多

个国家，使得上亿人身心受益，以及

全世界只有中共统治下的土地，持续

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真相触动着熙

来攘往的人们，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

的观光客。 

这个新地点，大门右侧广场设有

十几个小圆桌咖啡座，提供民众休憩

聊天之用，现在几乎座无虚席，眼睛

朝向真相点，有的目不转睛，有的边

看边聊着，有的则是专注地看手上的

《九评共产党》或法轮大法简介与真

相材料。 

沿着大马路的地砖人行道边上，

每隔五、六步就种植一棵行道树，树

木四周围着低矮栅栏，避免植树的土

壤被行人踩踏破坏，法轮功学员正好

靠着围栏四面摆上真相展板，整天从

早到晚的任何时候，总有大陆观光客

在展板前驻足细看，不肯轻易离开。

台湾六月天的气候特别闷热。这

天下午三点多，气温高达三十四度，

一位中等身材的男士，在艳阳下细看

过一个展板又一个展板，看完一遍，

再从头看一遍，他双手偶而抬起来擦

拭从耳际流下来的汗珠，眼睛却不离

展板。学员静待他看完抬起头来之

际，递过一本《九评共产党》及真相

材料，他接过手看一眼，随即抬眼轻

道：谢谢，谢谢！古铜红光的脸庞满

是质朴的憨厚，微润泪光的双眼望着

学员说：“听说来了就会有收获，这

趟花掉我大半积蓄，可我觉得真值！”

【明慧网】每个真心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在修炼

中都有神奇事出现，在我身上也出现很多的奇迹。

本来我的个子就不高，二十多年前，因我得过

腰椎结核，动过大手术，左边肋骨切去了一整根，

其它坏死的地方大大小小共去掉了十六块。（这是

从病历上知道的）命算是保住了，但留下了严重的

后遗症：腰部疼痛难忍，整天弯着腰不能直腰，久

而久之就变成了罗锅腰，走起路来两只胳膊要向两

边伸开找平衡，才不至于摔跤。那种痛苦和那种形

象真是无法描述。  

那时，提起我的名字很少人知道，但提起罗锅

腰“老郑”都知道。就这样，一个出名的重度罗锅

腰老病号，过去练了多少年别的气功也不见效，可

是炼法轮大法不到一年的时间，腰就不痛了，在不

知不觉中也直了起来。法轮大法把我变成了一个健

康的人。认识我的人见了我的面都惊奇的问我：你

的腰是怎样直起来的？我就告诉他们是炼法轮功好

的。有几个人因为我的神奇实例也相继走进了修大

法的行列中。 

法轮大法真是无比神奇，现代的科学是无法解

释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一门超科学。◇（文/郑建）

您的每一句真话，每一桩善行，每一个义举，都在捍卫着人类的尊严、道义和共同价值！ 

西班牙瓦德拉哈勒市的法轮功

学员日复一日地在当地公园里教民

众学炼法轮功功法，深受市民喜爱，

当地最大的报纸《Nueva Alcarria》前

来采访（下图报道图片），并以大篇

幅进行了报道。 
报道说：“法轮大法是一个放松

精神、强身健体的古老的修炼功法，

基本原则是：真、善、忍；同时有五

套功法，虽然动作简单，但能量场非

常强大。在市中心的公园，每周日会

有很多的人来这里炼功，有两位教功

人在这里义务教授功法，来炼功的每

个人都能感受到身体和心灵的提

升。” 
报道说：“中国是法轮大法的发

源地，但又是全世界唯一不让炼法轮

功的国家。”“中共政权害怕这套拥有

无数追随者的功法。”◇ 

上图：大陆观光客前来驻足观看树木四周的真相展板；图右：中国
大陆游客要上车离开前，把握机会观看法轮功学员手中的展板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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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网络封锁  看真实的世界！ 
用海外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

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上到动态网 
首页后点击明慧网的链接，浏览更多真实资讯。 



 
 
 
 
 
 

 

 

 

 

 

 

 
 

       
 
  
 

 

 
 
 

                           

 

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都是合法的 
十多年来，中共采用“名誉上搞

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

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迫害法轮功

学员。很多人被中共欺骗，误以为法

轮功违法了，因而很多参与迫害者跟

随中共江氏集团，有恃无恐。其实，

按现行的中国法律，修炼法轮功都是

合法的，而迫害法轮功才真正的是在

犯罪。 

一、信仰自由是公民基本权利 

《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

仰自由的权利。”“公民有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

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

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

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

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可见，法轮功学员不论是对

“真、善、忍”的信仰，还是上访、

或讲法轮功真相都是合法的。 

二、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

法轮功违法 

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的法律理

念——“法无明文不为罪”，就是

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是犯罪的行为

都是合法的。 

翻遍中国的“基本法律”和

“其他法律”，没有找到一部法律规

定法轮功违法，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认

定法轮功是“X 教”。目前越来越多

的律师和法官，也都逐渐认清了这一

点。实际上，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

程中一直在“以权代法”，根本就没

讲过什么法律。 

三、江泽民的讲话和媒体报导没

有法律效力 

说法轮功是“X 教”，是江泽民

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随口说的，而后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法轮功是

X 教》的评论员文章。江泽民的讲话

属于个人言论，不是法律。《人民日

报》评论员文章更没有法律效力了，

更不能据此而定罪。出现“法轮功是

X 教组织”字样的是“两高”各自

下发的《内部通知》，但内部通知不

具有法律效力。2005 年 4 月 9 日《公

安部（通知）》公通字（2005）39

号文件中指出：到目前为止，共认定

和明确的邪教组织有 14 种，里面没

有法轮功。（在百度或其他网站中输

入“公安部认定的邪教组织”就可

查到这个名单） 

综上所述，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

法轮功，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事实上

也违反了国际法，这些罪行必将受到

追究。 

陈湘睿被警察打死后疑
被盗取器官 

（ 明

慧 网 通

讯 员 湖

南报道）

陈湘睿，

湖 南 省

衡 阳 市

动 力 配

件 厂 家

属，法轮 

功学员，他年轻英俊，为人真诚善

良。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一日晚上九

点，衡阳市公安局国安支队负责人

周著文、雷振中带领一帮警察破门

而入绑架陈湘睿，连夜对他刑讯逼

供，次日（十二日）十时左右，陈湘

睿被残酷折磨致死，年仅二十九岁。

当时有负责的恶警说要马上解

剖，陈湘睿的母亲表示死因已是明摆

着，不同意解剖。他们说：“不同意

也不行，这是上级的命令。” 

    当天，九位“法医”对尸体“检

验”与“解剖”，而一般情况只有两

三个法医即可。同时备有防暴警察两

卡车，荷枪实弹。当时陈湘睿尸体表

面看不出什么致命的伤，“法医”解

剖验尸后声称五脏六腑没有一个是好

的。 

陈湘睿的家人一直很疑惑，他们

为什么匆匆忙忙硬要“解剖”，还说

是“上级的命令”。是内脏全被打坏？

还是内脏全被盗取？ 

家人为了弄清楚，打听到了当时

负责解剖的是：南华大学医学院的一

个叫熊平的。家人多次找他询问，他

都闭口不说，在家人再而三请求和追

问下，他才战战兢兢开口：“我不能

说啊，我说了连我都没命了。”以后

再去找他，听说他已被上级部门调到

省城长沙去了。 

随着中共当局活体摘除法轮功

学员器官以牟取暴利的罪行的曝光，

陈湘睿的母亲更是切肤地痛。她至今

也不让儿子的骨灰下葬，时常哭喊

着：我要湘子！……我要湘子……

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陈湘睿进京

上访，三次被绑架；二零零一年元月

过年前在家又被绑架；二零零三年三

月第五次被绑架后，次日被迫害致

死。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
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
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
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
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
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
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
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起到了不可
估量的正面作用。至今，法轮大法
已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深受各民族人民的尊崇与珍爱，已
有上亿人修炼受益。法轮大法已获
得 各 国 政 府 褒 奖 、 支 持 议 案 近
2000 项。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
法轮》被翻译成 30 多种语言文字，
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可从互联网
上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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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陈湘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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